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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新解读丛书》

内容概要

《物权法新解读》目的在于为读者运用法律维护权利和利益提供易懂易用的工具。该书将重难点法条
以【解读与应用】形式进行阐释，注释内容均是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等对条文的权威解读中精选、提炼而来，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并突出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
纠纷与难题，这是其他释义类图书所没有的。该书除了精选与主体法相关联的法律规定外，还在主体
法中以【关联参见】的方式链接重要条文，以此最大限度的提高法规的即查即用性。《物权法新解读
》为《物权法》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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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新解读丛书》

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解读与应用第一编 总则第一章 基本原则第一条【立法目的】第二条【适用范
围】【物权法的调整范围】【物】【物权】第三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第四条【平等保护】第
五条【物权法定】第六条【物权公示原则】【物权公示原则】【物权公示方法】第七条【遵守法律、
尊重社会公德】第八条【其他适用的规定】第二章 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第一节 不动产登
记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及例外】第十条【登记机构及统一登记制度】第十一条【登记申请材
料】第十二条【登记机构的职责】第十三条【登记机构禁止从事的行为】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登记
生效的时间】第十五条【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区分】第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第十七条【不动产登
记簿与权属证书关系】【房产证与房产登记簿上的内容不一致时，如何处理？】第十八条【查询、复
制登记资料】【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第十九条【更正登记、异议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
第二十条【预告登记】【预告登记的概念】【预告登记与一般的不动产登记的区别】【预告登记的适
用范围】第二十一条【登记错误的责任】第二十二条【登记费用】第二节 动产交付第二十三条【动产
物权交付生效】第二十四条【特定动产物权的登记】第二十五条【简易交付】第二十六条【指示交付
】【指示交付的含义】【指示交付适用的情形】【第三人】【指示交付的公示力】第二十七条【占有
改定】【占有改定的含义】【占有改定的效力】第三节 其他规定第二十八条【法律文书、征收导致的
物权变动】第二十九条【继承、受遗赠取得物权】【继承的房屋是否需要办理登记？】第三十条【合
法的事实行为导致物权变动】第三十一条【处分非依法律行为取得的不动产】第三章 物权的保护第三
十二条【物权保护的途径】第三十三条【物权确认请求权】第三十四条【返还原物请求权】第三十五
条【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第三十六条【修理、重作、更换、恢复原状请求权】第三十七条【
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十八条【请求权的适用、行政及刑事责任】第二编 所有权第四章 一般规定第
三十九条【所有权权能】【所有权权能】【所有权权能的分离】第四十条【设立他物权】第四十一条
【国家专有】第四十二条【征收】【土地征收一般应履行哪些程序？】第四十三条【耕地保护】第四
十四条【征用】第五章 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第四十五条【国家所有权及其行使】第
四十六条【矿藏、水流、海域的国家所有】第四十七条【国有的土地范围】第四十八条【森林、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等】第四十九条【野生动植物资源】第五十条【无线电频谱资源】第五十一条【
国有文物】第五十二条【国有基础设施】【国有财产的范围】【矿藏】【水流】【海域】【野生动植
物】第五十三条【国家机关的物权】第五十四条【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的物权】第五十五条【国有出
资人权益的行使】【国家机关对其占有财产的行使】⋯⋯第六章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七章 相
邻关系第八章 共有第九章 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第三编 用益物权第十章 一般规定第十一章 土地承包
经营权第十二章 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十三章 宅基地使用权第十四章 地役权第四编 担保物权第十五章 一
般规定第十六章 抵押权第十七章 质权第十八章 留置权第五编 占有第十九章 占有关联法规归类解读与
应用

Page 3



《法律法规新解读丛书》

章节摘录

[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包括集体财产集体所有、集体事务集体管理、集体利益集体分享三层含
义。并且只有本集体的成员才能享有这些权利。农村集体成员有两个特征：一是平等性，即不分加入
集体时间长短，不分出生先后，不分贡献大小，不分有无财产投入等等，其成员资格都一律平等。二
是地域性和身份性。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一般来说就是当地的村民，他们所生子女，自出生后自动取得
该集体成员资格。此外，也有的成员是通过婚姻、收养关系或者移民迁入本集体而取得成员资格。农
民只能在一个集体内享有成员权利，不能同时享有两个或者多个集体成员权利。[如何确定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的资格？]（1）出生时，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因为婚姻、收养以
及国防建设或者其他政策性迁入等原因，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了常住户口的
人。（2）因外出经商、务工等原因，脱离常住户口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人，在丧失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前，应当认定其仍然有成员资格。（3）因学习、服义务兵或初级士官兵役等
原因注销、迁出常住户口的人，在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前，应当认定其仍然具有成员资格。
（4）如果婚姻关系发生在持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人员之间的，在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之前
，应当认定持农业户口一方具有户口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嫁农人员成员资格的确定，如
果已进入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实际生产、生活，即使常住户口尚未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也
应当认定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从进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时起，其原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资格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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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法新解读》：权威规范文本 全新法条注释生动以案说法 贴近日常纠纷法规检索便捷 实用法律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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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北京同城却要等三天后才发货，不知道是何原因。两本书颜色有差别，物权法和在书店看的一样
，合同法颜色稍差一些。不知道是正版还是盗版。总体评价就是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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